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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8/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6_B3_95_E6_c36_478031.htm [案情] 原告张无忌不

服被告某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

，于1993年4月3日向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

称：某县公安局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超越职权，关押原告的

行为违法无据，请求撤销某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

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返还财产并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包括误

工费损失1200元，厂内围墙被毁损失2000元及精神损害赔偿

费等）。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张无忌与某县燃料公司

的协议书原件；与江山市东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东风燃料煤

粉厂承包合同、营业执照、拘传证复印件；被扣原煤收据、

结账单据、字据欠条及其他书证、证人证言等。 被告某县公

安局辩称：原告张无忌利用合同实施诈骗，已构成犯罪。被

告实施刑事侦查并未越权，拘传张无忌合法；被告行为不属

具体行政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起诉。被告没有提供张无忌构

成诈骗犯罪的嫌疑证据和当地检察院撤销逮捕通知书，只提

交了某县燃料公司报案报告、刑事案件受理登记表、拘传通

知书、提请批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 江山市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1987年11月28日，原告张无忌开办的东阳市湖溪

晓华煤块粉碎厂与某县燃料公司签订了加工煤粉协议书。协

议约定：某县燃料公司每月向晓华煤块粉碎厂提供500吨原煤

，每期到货后半年，向该厂收取货款；煤单价每吨为40.82元

。合同期为1年半；合同期间，某县燃料公司向该厂收取管理

费2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1988年10月，张无忌



将煤块粉碎厂转让给义乌市稠城镇东风村，改名为：江山市

东风燃料煤粉厂。此后，张无忌与东风村居民委员会签订了

东风燃料煤粉厂承包合同，张无忌仍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1989年4月，某县燃料公司提出将原煤单价提高到每吨60元

，张无忌不允，双方发生争议，致部分货款未能结清。1992

年12月24日，某县公安局派员到江山市，以江山市城中派出

所调查暂住人口为名，将张无忌骗出家门，强行将其拉上警

车，押送到某县安文派出所。当晚10时许，某县公安局向张

无忌出示拘传证，令其签字。张无忌签上“陈局长说我诈骗

，我不签”字样。同年12月28日，某县公安局将事先写好的

张无忌欠某县燃料公司赃款382560.14元的字条，令张无忌签

字后，即派员到江山市，强行拉走张无忌承包厂里的原

煤2031.38吨。1993年1月4日，某县公安局又令张无忌签署了

尚欠某县燃料公司8357元现金的欠条后，被取保释放。张无

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4月20日，某县公安局派员到江山市逮

捕张无忌，并把逮捕日期提前到4月13日。张无忌闻讯外逃

。1993年6月21日，某县检察院在上级检察院指令下，作出撤

销逮捕张无忌的决定书。理由是：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不构

成犯罪。 [问题] （1）被告主张“其实施的行为系刑事侦查所

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江山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错误”，

是否成立？被告的行为是何种行为？被告应当承担行政、刑

事，还是民事赔偿责任？ （2）对被告的限制原告张无忌的

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的行为应当依据什么法律如何判决？ 

（3）若本案经过两审终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

由哪个机关执行？ （4）除向被告要求赔偿外，本案原告还

能向哪个机关主张何种权利？为什么？ （1）被告主张“其



实施的行为系刑事侦查行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江山市人

民法院立案受理错误”，该理由不成立。被告的行为是超越

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2）

被告的限制原告张无忌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的行为应当

依据《行政诉讼法》判决撤销。 （3）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人

民法院的行政判决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4）除向被告

要求赔偿外，本案原告还能向某县检察院主张刑事赔偿请求

权。因为某县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了错误逮捕的决定。《人

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法（试行）》第5条规定，对已经拘

留、逮捕的人作出撤销拘留、逮捕决定、不起诉决定、复查

纠正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无罪已经发生效力的，应当向

受害人进行赔偿。 [解析] 张无忌与某县燃料公司的纠给予属

经济合同纠纷，不属诈骗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

理的通知》第1条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与经

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

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

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切不可轻易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

措施，以致造成被动和难以挽回的后果。”该通知第2条指出

：“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有关企业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

、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更

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

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某县公安局不顾公安部的通

知精神，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

无忌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无忌人身权利和合

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



项第4目规定“超越职权”的行为。张无忌的合法权益由于受

到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造成损害，依照《行

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其提出赔偿请求，应予支持

。 张无忌与某县燃料公司签有联营煤块粉碎加工协议，后因

双方为原煤提价问题产生矛盾，致使协议终止履行。张无忌

尚欠燃料公司部分货款属实，应当通过民事程序解决，但上

诉人某县公安局以刑事侦查为名将被上诉人张无忌强行关

押12天，侵犯了其人身权。嗣后，又强行拉走被上诉人的原

煤，给某县燃料公司抵作货款，其行为属超越职权的具体行

政行为，应予撤销，并赔偿给张无忌造成的损失。 [相关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 《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54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法（试行）》第5条，《国家赔偿

法》第3条、第4条、第15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